
臺北市國民教育階段
申請在家教育

懶人包
臺北市北區特教資源中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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誰(學生)可以申請在家教育？
本市6～15歲在學學生+居住事實

重度以上身心障礙證明(手冊) OR
重大傷病證明(如白血病、惡性腫瘤等)

必須

非自願無法到校＋僅適合在家教育

不包括 拒學、情緒障礙…..等其他因素所導致之無法就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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誰負責申請在家教育？

學生現就讀學校

輔導室/特教組

個案管理教師/認輔教師…等

*請確實完成校內核章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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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時申請在家教育？

舊個案(前一學期或前一學年或已核定過)：

每年11月15日、5月15日前

新申請個案(第一次申請)：可隨時

*會提前發文至各校提醒，請注意申請時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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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申請在家教育？家長(法定監護人)

提供

身心障礙證明(手冊)

三個月內醫療證明

教養機構立案證明等

填寫申請表

準備相關證件

填妥申請表

送至就讀學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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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證明文件～
必備【申請表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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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證明文件～
必備【診斷書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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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關證明文件～
有則必附
【鑑輔會證明】

*非必要文件
*不限臺北市核發之證明
*如有請務必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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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學生安置在呼吸照顧病房者
*請另外備妥
1.教養機構
立案證明
2.1個月內
繳費收據
(可作向教養機構為

繳交費用之證明用
～格式不拘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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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申請在家教育？學校

受理家長(或法定監護人)申請

彙整申請資料、造冊

特教通報網提報

將申請學生提報為

在家教育疑似生

受理申請

彙整資料

送件提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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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彙整學生個別申請資料
*製作申請名冊並核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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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件申請在家教育？

學校將申請資料送：

臺北市北區特教資源中心
(臺北市立臺北特殊教育學校、聯絡箱號碼156)

電話確認資料是否送達
(北區特教資源中心連絡電話(02)2874-9117分機160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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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後．．．

進行個案在家教育需求評估

召開鑑輔會進行在家教育代金核定審查
於每年3、6、9、12月召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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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家教育申請流程

北區特教資
源中心收件

評估小組
討論個案

彙整學生資料
連繫家長

至家中或醫
院評估學生

評估小組個
案討論並撰
寫評估報告

3.6.9.12月
代金審查會

未通過原學校

通過
1.在家教育
相關服務
2.在家教育
代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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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.S異動表

1.學生轉學（轉出、轉入）、病故、安置異動（含不再
申請者）等因素填報異動表。

2.逕送北區特教資源中心一份、學校自留一份併來電
告知。

3.在家教育以返校適應為目標，如在家教育每週能穩
定返校適應2天(含)以上，且持續一個月，則視為終止
在家教育資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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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注意事項說明

審議結果，由教育局函送學生設籍學校，並請設籍學校轉知家
長審查結果。

代金核發：確認通過在家教育身份者，教育局會發文通知代金
核發金額(每月3,500元，不包括寒暑假共10個月)或依照申請日補
發代金。

申請在家教育學生需至設籍學校報到並辦理註冊手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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聯繫方式

如有疑問請電洽北區特教資源中心；建議貴
校遇特殊情形，請先來電洽詢，俾利後續業
務順利完成！

臺北市北區特教資源中心 李陸婷老師敬上

電話：（02）2874-9117 *160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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